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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13号

艺术设计学院办公室 2019年 9月 11日

重庆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关于印发
《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工作制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院属有关单位:

经学院 2019年第八次院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艺术设计

学院专业导师工作制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

2019年 9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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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工作制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设计学类专业的工作室是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重要

部分，也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。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中设计类专业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全面

落实“以本为本”、“四个回归”，发挥专业教师在设计学本科学生

学业发展的引领作用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培养，促进理论与

实践相结合，促进专业交叉融合，参考《重庆交通大学本科学生

学业导师管理办法》和其他艺术院校的专业导师工作制管理办法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.由学院选派政治思想素质好、有较强的责任心、关心

学生成长成才、为人师表、作风正派、工作踏实、业务素质较高

的优秀专业老师担任专业导师，也可在校外有经验的行业专家担

任专业导师。学院将对积极承担专业导师工作的教师在评优评先、

职称申报、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。院长、副院长、各教

学系正副主任、实验室主任原则上必须优先担任专业导师，尤其

是一、二年级的专业导师。为促进专业交叉融合，鼓励学生跨专

业申请导师。

第三条.专业导师原则上由教师学生双向选择确定，学生根据

自己的意愿填写《专业导师申报表》申请专业导师（附件 1、2）。

新生第一学期由学院统一安排专业导师。一、二年级按专业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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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，三、四年级按专题方向选择。每位老师所带人数第一志愿

满额后，多余人数落入第二志愿，以此类推。最终由学院进行统

筹调配，学生必须服从调配。

第四条.专业导师原则上以一学期为一个周期，每学期结束后

学生可重新申报更换专业导师。

第五条.专业导师工作制暂与计划内课程并行，学生在完成计

划内课时的前提下，由专业导师安排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工作室

的工作。

第六条.专业导师的职责

专业导师是对学业导师制度的深化和补充，其工作内容包含

学业导师的工作内容（价值观引导、专业导引教育、学业规划指

导、管理制度学习、课程学习指导、学术发展指导、学业帮扶、

职业规划指导），鼓励指导学生参加实际项目、创新创业项目和各

类学科比赛，也可与课程作业指导结合。一、二年级专业导师重

点指导学生进行创意思维训练，三、四年级专业导师重点指导学

生进行项目训练、实习及帮助学生就业。

第七条.专业导师工作要求

1.一、二年级专业导师：每位导师每个年级指导 8-12 名学

生。专业导师每个月指导学生次数不少于 4 次，其中面对面指导

不少于 2 次，每次不少于 2 课时；其他方式指导不少于 2 次。时

间、地点由老师自行决定（原则上在学生宿舍 2 栋一楼的教师教

学服务中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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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三、四年级专业导师：每位导师每个年级指导 4-6 名学生。

专业导师每个月指导学生次数不少于 4 次，其中面对面指导不少

于 2 次，每次不少于 2 课时；其他方式指导不少于 2 次。时间、

地点由老师自行决定。待学院配备固定的工作室场地后安排到工

作室进行指导。

第八条.专业导师的管理与考核

1.每学期末学生应向专业导师应提交成果，形式不限（作品、

论文等）。每次的面对面指导，专业导师应填写指导记录表（附件

3）。每学期末各教学系应汇总专业导师指导记录表并交学院检

查。

2.专业导师考核由学生评价、系部评价和学院评价三部分组

成，考核工作每学期末由学院组织完成（附件 4）。

第九条.专业导师的工作量计算

专业导师的工作量纳入学校教育教学绩效工作量考核，学院

根据工作考核等级统筹发放。一、二年级专业导师按每个年级每

学期 20 学时计算，三、四年级专业导师按每个年级每学期 20 学

时计算。

第十条.专业导师申报工作组织实施

专业导师名单由各教学系提名，经学院研究后公布。学生根

据自己的意愿申报名单中的专业导师并填写《专业导师工作室申

报表》，申报表提交学院教学办公室汇总，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

统一调配后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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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.其它

本办法由艺术设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由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艺术设计学院

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

重庆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办公室 2019年9 月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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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申请表（一、二年级适用）

2、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申请表（三、四年级适用）

3、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指导记录表

4、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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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班 级

一寸彩照

手机 籍贯 电子邮箱

获奖

表彰

情况

个人简介（个人兴趣爱好及能力等）

专业导师

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

学生签名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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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申请表

（三、四年级适用）

姓名 性别 专业班级

一寸彩照

手机 籍贯 电子邮件

获奖

表彰

情况

个人简介（个人兴趣爱好及能力等）

专业导师

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

工作室方向

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

学生签名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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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指导记录表

导师姓名 学生年级

指导时间 指导地点

主

要

内

容

学生

签名

备注：本表主要用于专业导师的面对面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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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师考核表

序号 姓 名
指导

年级

学生

评价

系部

评价

学院

评价

考核

结果

备注：1、按照“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”进行评价。

2、学生评价占 50%，系部评价占 30%，学院评价占 20%。


